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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实行特种设备隐患线索有奖举报的通告

为鼓励全体市民踊跃举报特种设备安全隐患线索，石狮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即日起一年内实行特种设备严重违法线索有奖

举报。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举报范围

（一）无证操作锅炉、大型游乐设施及大型起重机械。

（二）使用未经检验、超期未检、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。

（三）使用报停且已超过检验有效期的特种设备。

（四）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单位生产的特种设备，如“土制”

升降机、“土制”锅炉、“土制”起重机械等。

（五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、已经报废或应当予以报废的特种

设备。

（六）擅自启封、使用被查封的特种设备。

（七）未经许可，擅自从事特种设备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修

理和电梯维护保养，以及擅自从事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充装。

（八）压力管道、涉氨管道出现破损泄漏危及安全。

二、举报方式

举报电话：88767315（上班时间）、88886173（非上班时间）。

举报地址：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楼消费者投诉举报指挥

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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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人应当如实提供被举报单位名称以及使用特种设备的地

点、特种设备类型等信息。

市场监管局将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隐私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的，每条线索奖励 1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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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特种设备安全违法线索举报奖励工作流程

一、受理和转办

权益股、局值班组接到特种设备违法线索电话举报后，对举

报人信息（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电话等）、举报线索内容等

（被举报单位名称、地点、特种设备类型、违法情况等）做好详

细记录，并填写《特种设备安全举报奖励登记（核查）表》（见

附件 3），权益股及时通过 OA 系统及电话通报给辖区市场监管所

和特安股。

二、核查和处置

1.辖区市场监管所接到举报转办件后，应及时组织执法人员

现场核实，并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置，核查前如有需要可与

举报人取得联系，告知其相关配合事项，做好工作沟通。

2.核查、处置结束后，辖区市场监管所应填写《特种设备安

全举报奖励登记（核查）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连同相关材料（包括

检查记录、现场开具的执法文书及现场图片）3 个工作日内书面反

馈到特安股，同时，对核查后发现举报线索与现场事实不符或不

符合有奖举报标准的，辖区市场监管所要第一时间通知举报人（说

明不予奖励的理由）。

3.特安股在接到市场监管所报送的《特种设备安全举报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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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（核查）表》等材料后，对核查单位认为符合举报奖励标准

的，要在 3 个工作日内电话联系举报人，并要求其自接到电话通

知之日起 15 日内（最后一天为节假日或双休日的，可顺延一天），

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银行卡到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奖

励金兑现事宜（注意做好电话记录，同时发送短信提醒）。

4.特安股要加强对举报线索核查处置工作的跟踪指导。

三、奖励金兑现

1.举报人应在规定期限内的工作时间，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

件及银行卡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奖励金兑现事宜，逾期未来办

理或办理中未能提供有效身份信息等其他材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

奖励金申领（将不再补办）。

2.办理奖励金兑现时，举报人应如实填写《特种设备安全举

报奖励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4），同时，特安股应根据核查单位上报

的相关材料，填写《特种设备安全举报奖励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5）

后，由经办人及股室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分管领导审批。

3.特安股把审批后的《特种设备安全举报奖励申请表》、《特

种设备安全举报奖励审批表》等相关材料送综合股财务室；

4.综合股财务室根据单位财务管理规定，按照快捷、便民的

原则在 30 日内办理奖金发放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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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特种设备安全有奖举报登记（核查）表
编号：2020001

举
报
人

姓 名 性别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被
举
报
人

名 称 所属辖区

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

举
报
线
索
基
本
情
况

承办单位 分流时间

接报电话号码 接报时间

承办单位核查举报

线索情况（附照片

等相关现场检查材

料。）

1、举报线索是否属实：

2、现场检查处置情况：

3、奖励金发放建议：

承办单位负责人： 承办人：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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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特种设备安全举报奖励申请表

举报人

姓名或代号
身份证号码

联系

电话

举报对象 举报时间

举报内容

本人银行卡信息

（奖励金发放

接收帐号）

举报人申明

本人向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上述举报的奖励金，并承诺所提交

的信息真实有效，相关信息如有不实，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。

举报人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提交申请表请随附举报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由举报人签字盖手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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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特种设备安全举报奖励审批表
举报人

姓名或代号
身份证号码

联系

电话

举报案宗编号

举报内容

现场核查情况

问题处置情况

奖励意见

根据 XX 市场监管所现场核查处置情况及认定建议，该举报符合《石狮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违法线索举报奖励工作方案》中相关

规定，建议给予举报人奖金 元，大 写 。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局领导审批

意见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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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月 6 日印发


